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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交复〔2021〕5号


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38号建议的答复

余海娟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安兴村路口路面维修平整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民群众对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愿望比较迫切，我们很理解。你所提安兴村道路属于村内道路，不在农村公路列养范围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没有相对应的村内道路建设补助政策，无法从交通部门争取到上级补助资金，且县财政又十分困难，也无法拿出资金来修复该公路。为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我局及时组织技术人员实地进行了勘察，决定今年先在安兴村路口制作安全标志标牌，同时我局将该段路上报上级交通主管部门，已经将安兴村道路纳入2022年农村公路列养范围，待下一步对该段路面进行修复。

感谢你对梁河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      
2021年5月18日    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安雄  1388787567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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